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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央行会计“四集中”系统作为现代化支付系统的雏形，是指“会计核算集中、会计事后监督集中、会计账务查询集

中和会计档案保管集中”。根据会计“四集中”的核算原理及其对内审工作的影响，基层内审部门应在审计方式、审计

权限、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应变措施，适应这一形势。 

1．改变审计方式。对“同级监督或下查一级”的审计方式进行补充，必要时，可采取“上查一级”的审计模式，以便于

对审计对象作出较完整、准确的审计评价。 

2．扩大内审权限。审计权限是完成审计任务的保证，要通过采用授权审计、委托审计或涉权审计等方法，相对扩大基层

内审人员的审计权限，只要审计涉及的范畴，审计人员都有权查证。 

3．调整审计范围。会计“四集中”使中心支行辖区的会计核算业务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基层内审工作不能仅局限

于某一个审计单位，应将审计内容放在系统内的“大框”里通盘考虑和运作。 

4．转换审计重点。会计结算改革后，会计核算格局发生了变化，县支行不再拥有联行行号，联行资金清算业务基本集中

到了市行核算中心，因而市中心支行应加大对联行业务的审计力度，县支行则应将会计行为风险和国库风险等作为审计

重点。 

5．跟踪审计过程。基层内审部门应采取跟踪审计的手段，监督会计核算操作的全过程，及时查证存在问题和风险隐患，

通过配发内审专用检查证，方便内审人员随时随地开展现场审计。 

6．监督“事后监督”。会计事后监督中心是当日会计核算业务完成后的第一道防线，同时还要监督市中心支行和县支

行，位置尤为重要。通过开展事后监督专项审计，发挥“再监督”职能，促使事后监督中心切实履行职责，真正起到设

防作用。 

7．充实审计力量。为县支行配备专职审计人员，让业务精、素质高的人员充实到审计队伍中来，通过组织学习培训班、

临柜跟班操作等方式，使其尽快熟悉会计四集中业务，做到审计时拿得出，打得口向。 

8．源头控制风险。开展基层内部审计时，要善于找源头，抓风险，把准审计切入点。针对会计四集中的具体特点，重新

排查风险环节，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，从根本上、源头上防微杜渐，把关守口。 

9．实行集中审计。尝试采用“集中审计”的做法，一是将县支行的内审人员全部集中到市中心支行，集中进行审计。二

是采取分散联动的方法，在核算中心和各个网点之间同时开展审计事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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